花蓮縣立三民國民中學徵契約進用人員(住宿生輔導)一名 

一、職缺機關：花蓮縣立三民國民中學
二、職　　稱：契約進用人員(住宿生輔導) 
三、名　　額：1名

四、工作內容：辦理男、女生住宿生輔導工作、學校各處室行政事務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五、職等薪點： 5等280薪點，39,564元。 

七、僱用期限：自實際到職日先行試用3個月。餘後視考核情形及經費預算契約以年度進用。
八、資格：
(一)高中以上畢業者。

(二) 未具雙重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。

(三)未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。
(四)無涉及性侵害、性騷擾或妨害性自主等事件尚在調查階段或已經檢、警查證遭提起公訴情事。
    ※資料不實者，撤銷應聘資格予以無條件解聘。
九、工作時間：

      工作時間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，每週不超過四十小時，其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，同意彈性訂定辦公時間，或併採調整部分國定假日之方式協議調配如下：
(1) 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服勤時間為下午16:00至翌日上午8:00，其中晚間22:00
至翌日上午6:00為住校備勤時間。   

(二)每週一至週五晚間22：00至翌日上午6：00應住於學生宿舍管理室，此住校時間係業務性質及因應特殊情況所須，非實際上班時間。

(三)平常開學上課期間、四季假，配合本校運動團隊訓練或如有輔導課程，學校辦理活動學生需住校期間，應依上述規定時間上班及住校。

(四)寒、暑假期間扣除個人休假與補休假後，如無學生住校，得不必住宿留校，其上班時間比照學校行政人員，於白天在學輔處或學校宿舍正常上、下班。

(五)如遇天然災害與各種不可抗力因素等情況（如颱風、地震天然災害等），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停止上班，如學生無法全數離校返家時，則應協助照顧留住宿舍之學生，並得於事後另行辦理請補休假。
十、報名截止時間及方式：請「以電子郵件報名」寄至a0970559891@gmail.com，自即日起至114年10月29日止。
十一、報名資料：
    請檢具資料：1.公務人員履歷表(簡式)。2.身分證正反面、學經歷證件影本各乙份(簽註與正本相符)。3.教育人員具結書(如附表件)。

依序排列夾帶檔案，電子郵件主旨註明「應徵契約進用人員」。
    擇優通知其面試。資格不符及未經錄用者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十二、聯絡方式：
電話：03-8841198轉131學輔主任

地址：981花蓮縣玉里鎮三民里151號
具  結  書

  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，茲聲明本人確無「教師法」第14條、第15條第1項、第19條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第33條規定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9條不得為教育人員各項情事。若有違反，或有不實情事者，同意自願放棄應聘資格予以無條件解聘。

此  致

花蓮縣立三民國民中學
具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址：

電 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月  日

